
小张通过朋友介绍在社交平台上

认识了代购奢侈品包的阿豪，小张便以

41200 元的价格向其购买一款奢侈品

女包。一周后，阿豪向小张发送含编码

的实物照片，随即安排邮寄，小张收到

货后双方确认完成交易。

两年后，当小张想把女包放置在二

手平台销售，却被某检测认证中心鉴定

为这款包不符合品牌制造商的技术信

息和工艺特征，女包及其序列证号均系

假冒伪造。小张认为阿豪存在欺诈行

为，遂诉至法院，要求其退一赔三。

诉讼中，经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复

检，涉案女包不符合正品特征。小张庭

审出示的包内缝编码与阿豪交易时提

供的照片一致，但阿豪以未拍摄编码细

节为由，拒认两包为同一物品。

阿豪称出售给小张的女包是他向

上家以 38000 余元购买并由上家直接

发货，其仅作为中间商，未实际接触货

物，不存在欺诈。此外，阿豪还提交了

与上家的聊天记录并抗辩责任应追溯

至上家。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争议

焦点为涉案女包交付人的认定以及被

告阿豪是否构成欺诈。

根据双方交易时阿豪发送的实物

照片中显示，其寄出女包的编码与小张

当庭出示的包内缝制的编码一致，应认

定涉案包系阿豪交付。阿豪一直与原

告就买卖关系进行沟通，故可认定阿豪

系合同的相对方。

案涉女包系阿豪向上家购买再转

卖给小张，综合阿豪提交的聊天记录，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阿豪存在“故意告

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欺

诈行为，故本案并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情形。阿豪

与上家之间的纠纷可另案处理。

由于阿豪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交

付商品为正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后果，故增城法院判令阿豪向小张退还

全部货款 41200 元。小张向被告阿豪

返还案涉女包。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网络交易应

遵循诚信原则，商家不得以“不知情”

“代购”推卸责任。消费者在购买产品

时应选择正规渠道，对单价较高商品优

先选择具有第三方资金托管、质量认证

的电商平台交易，若确需要进行私域交

易，可要求卖家提供平台验货中心出具

的鉴定报告。

在非平台交易场景（如社交软件交

易）中，消费者应着重核实交易相对方

身份信息，要求对方提供经营资质证明

或企业注册信息。

发生纠纷时，消费者可优先通过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平台介入等途径固定

证据，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小丽是一名古玩爱好者，她网购了

一件古董瓷器笔筒，购买价格为 35000
元。在鉴赏期内，小丽与商家协商退货，

并下单某快递公司上门取件。寄件时，

小丽特意标注了寄件物品为古董瓷器，

但在核实物品价值时，选择了基础保价

服务，保价金额仅3000元。

数日后，收件人当场拆封验货，发现

古董瓷器笔筒在运输途中破碎损坏，因

此拒绝签收。

小丽认为快递公司存在重大过失，

保价条款是“霸王条款”，要求快递公司

全额赔付。快递公司表示仅赔付现金

1500元及消费券500元。

双方协商未果，小丽诉至法院要求

快递公司全额赔偿损失35000元。

鱼目混珠
●41200元代购奢侈品包
●两年后转售方知是假货

社交平台代购名包转手时发现竟是假货;价值 35000元的高价古董快递途中破碎仅获
3000元赔偿;网购二手箱包商家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网购消费在大众生活中十分常见，但
这行为却因交易规则不清、风险意识不足、卖家身份不明，最终引发法律纠纷。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交易中应主动核实商家资质、仔细阅读条款、留存交易凭证，尤其在二
手交易、贵重物品寄递和私下代购等场景中，更应提高警惕、理性判断，以免因“想当然”或“图省
事”而致使个人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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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在一家销售二手奢侈品的网

店上购买了一款某名牌二手手提包，商

品页面已注明该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

由退换”。下单后当天，店铺客服也再次

向李某某告知，由于二手商品比较特殊，

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

快递送达当天，李某某开箱查验

箱包后，直接向店铺表示不想要这个

箱包，并当场拒收快递。店铺客服则

重申此前已告知“非真假问题不予退

换”的规则。因退货要求被拒，李某某

将店铺告上法庭，要求某箱包店退还

全部货款。

地点：广州互联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二手商品

的出售应区分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与以营

利为目的销售两种情形。

在以营利为目的销售的情形中，销

售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经营行为；对交易

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

定，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

行审查。

某箱包店在某平台开设网络店铺专

门从事二手奢侈品销售，属于以营利为

目的销售二手商品的经营者，应依法保

障消费者享有的法定无理由退货权利。

案涉商品在性质上不存在不适宜退货的

情形，某箱包店也未就商品不适宜退货

作出合理说明，故不能仅因某箱包店在

销售时已告知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而排除

李某某享有的法定七天无理由退货权

利。

综上，对李某某的退款请求，依法予

以支持。

典型意义：目前，随着各大电商平台

二手交易市场的快速扩张，相关交易纠

纷日益增多。本案判决明确了“个人闲

置物品转让”与“以营利为目的销售二手

商品”两者在行为性质、主体身份以及法

律适用方面的区别，确立二手商品只要

非法定例外情形，经营者不得以“已告

知”“双方约定”排除消费者七天无理由

退货权的裁判标准。

本案为二手商品交易市场厘清了不

同交易情形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边

界，有助于规范二手商品交易市场秩序，

强化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推动二

手商品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霸王条款
●买奢侈品箱包不满意退货遭拒
●经营者应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

吝惜小钱吃了大亏 贵重快递须足额保价

因小失大 ●三万五古董快递投保仅三千
●法院判决按照保价金额赔付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结果：保价的本质是风险共担，而

非“全额险”。快递公司在实际赔偿时

往往根据保价金额结合物品损毁情况

确定具体赔付金额，且最高不超过保

价金额。

本案中，小丽明知寄递物品为

实际价值高达 35000 元的瓷器易碎

品 ，但 仍 在 核 实 物 品 价 值 时 选 择

3000 元“基础保价”服务。在快递

下单小程序列明的《电子运单契约

条款》中，涉及保价与赔偿部分的

内容已通过文字加黑加粗、标红、

加 红 加 粗 进 行 提 示 ，下 单 前 还 设

置 了 寄 件 人 必 读 的 特 别 提 示 ，阅

读 完 并 点 击 同 意 后 才 能 下 单 ，因

此可以认定快递公司已尽到了提

示 的 义 务 ，故 按 照 保 价 金 额 进 行

赔偿。

海珠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某快

递公司向小丽赔付 3000 元。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 官 提 醒 ，保 价 服

务 不 是“ 走 过 场 ”，保 价 金 额 直 接

决定了赔偿上限。消费者寄递贵

重 物 品 应 认 真 阅 读 保 价 条 款 ，如

实 填 写 物 品 价 值 ，必 要 时 可 保 留

购买凭证或鉴定报告作为价值证

明 ；若 有 多 件 贵 重 物 品 ，务 必“ 单

独寄递、分别保价”，避免因“图省

钱 ”和“ 侥 幸 心 理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损失。


